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上海金山民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摩配实业公司”或“债务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申请破产清算。上海三中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沪03破2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破产清算案，并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沪03破296号《民事决定书》，指定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为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充分实现汽摩配实业公司的资产价值，提高债权人的清偿比例，管理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汽摩配实业公司重整投资人。本次招募具体事宜如下：
一、汽摩配实业公司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62302972]1.工商登记信息
根据管理人调取的汽摩配实业公司内档，汽摩配实业公司信息如下：
	名称
	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757933267P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第二工业区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顾江明

	营业期限
	2004-01-08 至 2023-10-07

	登记机关
	金山区市场监管局

	经营范围
	汽摩配件（除发动机）生产、加工，针纺织品，五金建材，机电设备，家用电器，文化办公用品，灯具，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挂车或者汽车列车销售，室内装潢，商务咨询（除经纪），自有房屋出租，园林绿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100%）
	实缴出资(万元)

	1
	顾江明
	15,000.00
	100.00
	15,000.00

	
	合计
	15,000.00
	100.00
	15,000.00



二、汽摩配实业公司主要资产及重大风险
（一）汽摩配实业公司主要资产
1. 土地使用权信息
	序号
	土地座落
	《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终止日期
	使用权类型

	
	
	
	
	
	
	
	

	1
	金山卫镇0001街坊4/14丘
	沪房地金字（2008）第013869号
	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330.00
	工业
	2056/6/28
	出让

	2
	金山卫镇0001街坊4/15丘
	沪房地金字（2008）第013868号
	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1,693.00
	工业
	2056/6/28
	出让

	3
	金山卫镇0001街坊4/16丘
	金2008013266号
	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910.00
	工业
	2056/6/28
	出让

	4
	金山卫镇0001街坊4/17丘
	沪房地金字（2008）第013267号
	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5,493.00
	工业
	2056/6/28
	出让

	
	合计
	
	
	84,426.00
	
	
	



2.房产信息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详细座落地址
	建筑面积（㎡）
	总层数
	建筑结构
	规划用途
	建成
年月

	
	
	
	
	
	
	
	
	

	1
	沪房地金字（2010）第016986号
	1幢
	1~21、47~66号
	7,047.19
	5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
	沪房地金字（2010）第016982号
	2幢
	78~89、101~102号
	1,855.8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3
	沪房地金字（2010）第016985号
	6幢
	113~125、138~150号
	2,009.54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4
	沪房地金字（2010）第016984号
	3幢
	126~137、151~162号
	1,855.8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5
	沪房地金字（2010）第016980号
	5幢
	163~177、190~204号
	2,317.18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6
	沪房地金字（2010）第016983号
	4幢
	178~189、205~216号
	1,855.8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7
	沪房地金字（2010）第016979号
	8幢
	656~676号
	7,047.19
	5
	混合1
	工业
	2009年

	8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809号
	10幢
	247~261、329~343号
	2,637.6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9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812号
	11幢
	262~273、344~355号
	2,111.88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0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816号
	12幢
	379~393、429~443号
	2,637.6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1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817号
	13幢
	394~405、444~455号
	2,111.88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2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811号
	14幢
	479~498、534~553号
	3,527.8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3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813号
	15幢
	499~510、554~565号
	2,111.88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4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810号
	16幢
	589~603、616~630号
	1,663.5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5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819号
	17幢
	615~604、631~642号
	2,763.0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6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781号
	9幢
	677~718、741~755号
	18,400.98
	7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7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799号
	18幢
	722~740、761~777号
	7,715.80
	6
	混合1
	工业
	2009年

	18
	沪房地金字（2009）第020079号
	20幢
	30~37号
	2,826.65
	2
	钢结构
	工业
	2009年

	19
	沪房地金字（2009）第020076号
	22幢
	217~246号
	2,993.7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0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015号
	23幢
	274~284、356~366号
	1,936.44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1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002号
	24幢
	285~296、367~378号
	2,111.88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2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011号
	25幢
	297~312、313~328号
	4,170.54
	4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3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013号
	26幢
	406~416、456~466号
	1,936.44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4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7989号
	27幢
	417~428、467~478号
	2,111.88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5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007号
	28幢
	511~521、566~576号
	1,819.40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6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8010号
	29幢
	522~533、577~588号
	1,984.32
	3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7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7988号
	30幢
	643~646号
	597.77
	2
	混合1
	工业
	2009年

	28
	沪房地金字（2009）第017993号
	31幢
	647~655号
	392.75
	2
	混合1
	工业
	2009年

	
	合计
	
	
	92,552.19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房地产由上海衷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对外转租。
（二）重大风险提示
意向投资人应充分知悉，汽摩配实业公司目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重大法律及经营风险。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文件及缴纳报名保证金，即视为已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下述风险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1.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现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1年12月19日对债务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第2220110271号】，该处罚决定要求债务人履行四项义务：（1）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退还非法占用的2890.1平方米土地；（2）没收在非法占用的2890.1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3）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交还87145.28平方米土地；（4）处罚款人民币玖拾万零肆佰圆整。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债务人仅履行了上述第(1)、(2)项义务。第(3)项关于交还 87145.28 平方米土地的义务，以及第(4)项关于缴纳罚款的义务均尚未履行，且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2.2009年至2011年期间，债务人与多名自然人（购房户）签署《房屋转让协议书》，违规将其名下位于金山大道4298弄的房屋进行分割并转让。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上述分割转让行为存在法律瑕疵，客观上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共有35户购房户申报36处房产权益，其中2户因系以非现金方式（即以其他款项抵扣）支付对价，管理人不予认定其购房户资格，除该2户外，其余购房户均自行使用或对外出租所购的房屋标的。
3.债务人的经营期限为2004年1月8日至2023年10月7日，债务人虽曾申请延长经营期限，但因债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顾江明目前已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人员），导致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无法办理经营期限延长的变更登记手续。 
若债务人进行破产重整，是否可以进行股权变更，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投资人须与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机关进行沟通。同时，若后续因法律法规导致股权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该等风险由重整投资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问题不影响重整对价。
本公告发布之后，部分数据可能有所变化，具体应以各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所确认之最新数据为准。意向投资人应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对债务人的资产、负债、经营及法律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管理人对上述风险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三、重整投资人报名资格
秉持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对意向投资人进行招募，意向投资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意向投资人应当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社会责任感。意向投资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意向投资人应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且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意向投资人需能出具与意向投资规模相匹配的资信证明或履约能力证明。
3、意向投资人需承诺:截至报名之日，未负有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债务；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未涉嫌重大违法行为，且无严重失信记录。
4、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投资人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将以一个投资主体的身份参与招募和遴选，并需明确牵头投资人。牵头投资人及联合体其他成员应当符合全部报名条件。牵头投资人作为联合体的负责人，具体负责联合体参与招募和遴选的各项工作。联合体的所有通知需由牵头投资人发出方能构成有效通知。牵头投资人一经确定后，未经管理人许可不得更换。如牵头投资人未通过初步审查或未经管理人许可退出本次招募的，视为联合体未通过初步审查或退出本次招募。

四、投资人报名需要提交的材料
意向投资人报名时，应向管理人提交如下报名文件（需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 
1、投资人报名意向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意向投资人的基本情况、通讯方式、银行账户信息等，见本公告附件1。
2、主体资格文件。意向投资人为企业的，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均需加盖公章)。如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为律师的,提交律师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公函原件。
3、意向投资人简介，包括工商登记信息、主体资格、历史沿革、股权架构、组织架构、资产负债情况、产业布局、经营规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介绍、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如有)，以及意向投资人认为需要介绍的其他事项。
4、商业信誉、社会信用良好的证明或承诺，与重整投资规模相匹配的资信证明及履约能力证明，如银行存款、流水、资信证明、银行征信报告、缴纳社保、税金的证明及最近2个年度的审计报告（如有）等材料。
5、关于无失信惩戒违法行为，以及同意配合反向尽调及确认保证金没收条款的承诺函，见本公告附件2。 
6、签署《保密承诺函》，见本公告附件3。
注：以上材料合称“报名文件”。意向投资人应在本公告规定的报名期限内（即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完整的报名文件。 
报名文件接收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66号富士康大厦12层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联系人：余翔宇，联系电话：18800299289；邮箱：yuxiangyu@hiwayslaw.com
特别提醒：纸质报名文件最迟应于报名时间截止之前送达，提交纸质报名文件的同时发送报名材料电子版至管理人邮箱，逾期未送达的，视为未报名。若意向投资人多次提交报名文件的，则以报名结束前意向投资人所提交的最后一个版本为准，且每次均应提交完整的报名文件，不得以补充材料的方式进行提交。 

五、报名及尽调保证金的缴纳
重整投资人应当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即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报名文件，并在提交报名文件的当日向管理人缴纳报名及尽调保证金（下称“报名保证金”），报名保证金为人民币500万元整。提交了报名文件并缴纳报名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方可参与对债务人的尽调及重整投资人的遴选。 
管理人指定的收款账户如下：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
户名：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银行账号：8110201013302166101

六、招募流程事项
[bookmark: _Hlk219360936]特别声明：本案尚未进入重整程序，故本次招募为重整前的招募。本次招募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面向全国招募投资人，但不适用《招标投标法》。
若本次招募成功确定一名以上意向重整投资人，并选定了正式重整投资人，在汽摩配实业公司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将不再另行发布招募公告或组织重新遴选。已确定的正式重整投资人及备选重整投资人资格在正式重整程序中持续有效。
（一）初步审查阶段
1、意向投资人按照本公告要求提交报名文件并缴纳报名保证金后，管理人将对相关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经审查，符合本公告招募条件的，管理人将在收到报名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其发出书面通知；不符合招募条件的，管理人亦将书面告知审查结果。
2、若意向投资人仅提交报名文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报名保证金，或虽已缴纳报名保证金但未按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文件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人的遴选资格。
（二）尽职调查阶段 
1、通过初步审查并缴纳报名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可获取汽摩配实业公司的相关资料。意向投资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对汽摩配实业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管理人将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配合。
2、意向投资人应遵守保密义务，对管理人提供的所有信息、数据、资料等，不得另作他用，更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管理人有权没收报名保证金，并取消其参与重整投资人的遴选资格。
3、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所需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并对尽职调查结果自行承担法律责任。需要提醒意向投资人的是，尽职调查的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26年4月27日。希望有意向的重整投资人尽早完成报名手续，以免影响后续尽职调查流程！
（三）提交意向重整投资方案及竞争性遴选 
1、意向投资人应在2026年4月27日18:00前向管理人密封提交一式叁份意向重整投资方案（包括自愿支付的重整对价）。逾期未能提交的，视为自行放弃参与重整投资。《意向重整投资方案》应包含《意向重整投资方案要素指引》（见附件4）中所列要素，具体包括投资规模、重整资金金额及来源、债权清偿方案及后续经营方案等。
2、若提交意向重整投资方案的意向投资人超过1家的，为保证意向投资人招募工作的公平、公正，管理人在收到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意向重整投资方案》后，将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商业谈判或竞争性遴选的方式确定正式投资人及备选投资人，具体如下：
首轮磋商：管理人针对各家方案中的清偿率低、支付周期长或经营计划不切实际等缺陷，分别开展“一对一”谈话。
多轮次竞价：管理人将根据首轮反馈，要求各意向方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多轮次报价（调高重整投资对价或缩短支付周期）。管理人将向意向方披露当前最高重整投资对价及支付期限（不披露具体身份），引导各方在充分竞争下提高投资条件。
确定正式投资人：综合各项指标（主要是重整投资金额及支付周期）排名第一的意向方，管理人将向其发送《确定重整投资人通知书》，确认为正式重整投资人。
确定备选投资人：综合排名第二的意向方，管理人将向其发送《备选重整投资人通知书》，确认为备选重整投资人。
管理人对意向投资人进行遴选、确定最终的正式重整投资人及备选重整投资人，并及时就此情况向法院进行汇报。
3、 重整投资人递补与顺延规则
（1）若确定的正式重整投资人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管理人有权取消其正式重整投资人资格：
1) 未能在管理人要求的期限内或招募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
2) 未能按期、足额缴纳履约保证金，或未按协议约定支付首期投资款；
3) 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弃投资资格，或以实际行动（如失联、拒收函件等）表明不再履行投资义务；
4) 违反招募文件中的实质性承诺，导致重整程序无法正常推进。
一旦触发上述取消资格的情形，正式重整投资人此前缴纳的全部保证金（含报名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归入债务人财产用于清偿债权。管理人保留追究因其违约给债务人及债权人造成额外损失的权利。
（2）备选投资人的递补程序: 管理人有权要求备选重整投资人递补为正式重整投资人。管理人将向备选投资人发出书面《递补投资确认通知书》。通知书将明确签署协议的截止日期及需补足的保证金金额。备选投资人在收到《递补投资确认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按照其在竞争性遴选环节提交的最终方案内容，足额补足履约保证金差额，并与管理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备选投资人递补时不得降低其在竞争性遴选环节提交的最终方案中所承诺的投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总额、债权受偿率、经营方案等）。 
4、 管理人对汽摩配实业公司资产/股权等所作的说明、图片等，仅供意向投资人参考，不构成对汽摩配实业公司的任何担保。未尽事宜，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意向投资人在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前务必仔细审查汽摩配实业公司资产/股权等情况，调查是否存在瑕疵，认真研究查看汽摩配实业公司资产/股权等实际情况，了解汽摩配实业公司资产/股权所在地的产业导向，并请实地查看、进行尽职调查，未看样及进行尽职调查的意向投资人视为对汽摩配实业公司资产/股权等全部事项的现状确认，慎重决定投资行为，意向投资人一旦作出投资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汽摩配实业公司资产/股权等全部事项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5、 无论意向投资人是否进行尽职调查等行为，只要已提交意向重整投资方案的意向投资人均视为完全了解并认可汽摩配实业公司及其资产/股权、与汽摩配实业公司有关的、与本案有关的当前的一切现状，且视为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
（四）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经遴选确定的意向投资人称为正式重整投资人，应于收到管理人发出的《确定重整投资人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管理人账户支付履约保证金差额人民币 1500 万元（履约保证金总额设定为2000万元，扣除已自动转化的报名保证金500万元，需补足1500万元），并与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若未按期足额支付，管理人有权取消其资格并没收已缴纳的全部保证金。
（五）其他
1、如出现汽摩配实业公司重整的重大事项或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案提出具体要求，管理人可以中止、撤回或增加招募计划，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需要说明的是，意向投资人决定参与汽摩配实业公司重整投资人遴选前应对汽摩配实业公司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理解汽摩配实业公司重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知晓重整投资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旦提交《意向重整投资方案》材料即视为对本次遴选完全确认并同意承担所有风险。  
3、意向投资人在招募过程中向管理人提交部分或全部的材料，均视为充分知悉并同意管理人本次招募公告的内容和程序，并自愿受本招募公告内容、程序及所签订协议条款的约束。

七、保证金的管理、使用与退回 
本公告涉及的保证金包含报名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为保障各方权益，保证金的管理遵循以下规则： 
（一）保证金的性质转化
1、意向投资人被正式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其已缴纳的 500 万元报名保证金将自动转为等额的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bookmark: _Hlk219722754]2、若重整计划草案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投资人已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含前期转化部分及补足部分），持续作为履行《重整投资协议》项下义务的履约担保。若重整投资人未按期足额支付全部投资款的，管理人有权直接没收已缴纳的全部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保证金的退还情形
1、意向投资人已缴纳报名保证金，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报名文件，或经初步审查不符合招募条件的，管理人在报名截止日后的 10个工作日内退还报名保证金。
2、意向投资人缴纳报名保证金并提交了报名文件但未被确定为正式重整投资人或备选重整投资人的，管理人在遴选结果确定后的 5个工作日内退还报名保证金。备选重整投资人的报名保证金，在正式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并足额缴纳履约保证金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
3、出现以下任一非投资人原因导致项目终止的情形，管理人将在确认终止后的 5个工作日内退还已缴纳的全部保证金（视阶段不同，包含报名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
（1）管理人决定中止或撤回招募计划的；
（2）上海三中院未裁定批准转入重整程序的；
（3）汽摩配实业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
（4）重整计划草案虽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但未获得上海三中院裁定批准的。 (注：在此类情形下，双方互不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
（三）保证金的不予退还（罚没）情形
若正式重整投资人或备选重整投资人出现以下任一违规或违约行为，已缴纳的保证金（视阶段不同，指报名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并由管理人予以没收：
（1）在尽职调查或招募过程中，违反本公告保密规定，泄露相关信息、数据或资料的；
（2）被确定为正式重整投资人（含递补成功的备选重整投资人）后，在收到管理人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拒绝或拖延与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
（3）收到管理人发出的《确定重整投资人通知书》（或递补通知书）七日内，未按时、足额补足履约保证金差额的； 
（4）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后，单方退出或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的；
（5）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重整投资人不履行或迟延履行其在重整计划中的承诺（包括但不限于未按期支付投资款），或因其原因导致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
（6）经管理人或法院认定，因投资人恶意行为导致重整程序整体进程受阻或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7）备选重整投资人在正式重整投资人丧失资格后，收到管理人递补通知，明确拒绝递补成为正式投资人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签署协议、补足保证金等递补义务的。

八、其他事项
1、 本招募公告不构成投资汽摩配实业公司的要约，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的约束力。
2、 本次招募重整投资人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本次招募公告内容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平等适用，具有同等效力。
3、 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最终解释权由管理人享有。管理人有权决定继续、中止或终止本次意向投资人招募。
4、 管理人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汽摩配实业公司重整投资项目。
特此公告。

上海金山卫汽摩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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